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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
 

  本文件旨在匯報離島區管理委員會在 2017 年 1 月 17 日舉行

的會議上所討論的事項。 

 

 

(a) 行人路、後巷及公共地方管理 

 

2.  離島民政事務處代表根據附件“離島區街道阻礙物問題所在

位置及跟進工作資料列表”，向委員報告有關行人路、後巷及公共地

方管理工作小組中所討論的各個個案的最新情況。 

 

 

(b) 為新來港定居人士提供的社會服務 

 

3.  社會福利署代表報告，於 2016年 11至 12月期間，社會福利

署共接獲 31 宗新來港定居人士個案，分別為東涌 23 宗及離島其他地

區 8 宗，該署將會跟進有關個案並提供適當協助。 

 

4.  教育局代表報告，於 2016 年 11 至 12 月期間，教育局共接獲

1 宗內地新來港學童尋找學位的申請。此外，教育局於上述期間亦接

獲 3 宗非華語學童尋找學位的申請。該局已為上述學童安排入學。 

 

 

(c) 東涌新市鎮第 30 及 31 區(逸東邨)的發展及配套設施 

 

5.  房屋署代表報告，截至 2017 年 1 月 5 日，東涌第 30 區(逸東

一邨)共 5,597 個住宅單位，當中 5,573 個單位已租出，出租率為

99.57%；而東涌第 31 區(逸東二邨)已全部落成，共 6,382 個住宅單

位，當中 6,351 個單位已租出，出租率為 99.51%。兩邨合共有

11,979 個住宅單位，其中 11,924 個單位已出租，整體出租率為

99.5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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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報告，會密切留意在區內增設康體設

施的可行性。該署會於區內繼續舉辦各類合適的康體活動，以便向市

民推廣運動意識。此外，該署亦會繼續留意市民的意見、並按地區人

口增長、地區人士的需要以及使用率等，適時評估及檢討提供有關

設施的情況。 

 

 

(d)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

 

7.  離島民政事務處代表報告，有關計劃下三個工作項目的進展

如下： 

 

（i） 違例停泊單車阻塞行人通道 

- 清理行動已增至平均每兩星期一次，並截至本年一月初已

經完成合共 17 次聯合清理行動清理違例停泊單車，共清

理了 274 件棄置雜物。地點包括長洲、坪洲、東涌及南丫

島，覆蓋所有離島區議員建議的 9 個清理違泊單車「優先

處理地點」。 

- 為加強公眾對不應在公共地方違泊單車的意識，民政處已

增撥資源予地政處在區內裝設告示牌。 

 

（ii） 改善地區環境衞生 

- 有關部門已在 20 個分別位於東涌、大澳、梅窩、長洲、

南丫島、坪洲及愉景灣的改善環境衞生「優先處理地點」

加強有關工作，包括進行清洗路面、清理垃圾（包括於

大 澳棚屋底清理垃圾）及滅鼠工作。 

- 在農曆新年前後，有關部門亦會透過計劃進一步加強區內

的環境衞生工作，包括於本年一月至三月期間，由海事處

在長洲避風塘及沿岸、南丫島沿岸、大澳及二澳沿岸增加

清理海上垃圾等。 

 

（iii） 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 

- 有關部門已在 32 個分別位於東涌、梅窩、大澳、大嶼南、

長洲、南丫島、蒲台島、坪洲及愉景灣的滅蚊及剪草「優

先處理地點」加強有關工作，及增撥資源予房屋署在公共

屋邨增設捕蚊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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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有委員建議有關部門在計劃下回應東涌對建設安東街足球場

的訴求，包括在足球場落成後，透過離島區管理委員會的平台，處理

安東街足球場未來的日常營運工作，而維修保養和營運開支則透過計

劃下的資源支付。 

 

9.  綜合委員意見，離島民政事務處代表亦建議 2017/18 年度繼

續推行違例停泊單車阻塞行人通道、改善地區環境衞生及加強滅蚊及

剪草工作三個工作項目，並在 2017/18 年度落實時作出適當優化，以

及與有關部門商討建設安東街足球場的有關事宜。有關建議獲得委員

支持及通過。 

 

 

(e) 東涌道行人路及單車徑上樹木生長的問題 

 

10.  運輸署代表報告，就單車徑的維修，由於工程期間須要封閉

整段單車徑長達數月，路政署與警務處道路管理組商討後，將就封

路安排進行地區諮詢，預計工程將順延至農曆新年後展開。 

 

11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向委員匯報，該署會配合路政署的工

程及按樹木生長的情況，適時修剪樹木，以減低對市民構成不便。 

 

 

文件提交 

 

12.  請離島區議會議員閱悉本報告的內容，以便在 2017 年

2 月 20 日的區議會會議上討論。 

 

 

 

離島民政事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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